
辽宁省 2021 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

健康应试承诺书

本人已阅读并理解《辽宁省 2021 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考生

防疫须知》和《辽宁省 2021 年同等学力全国统考和对口升学考试疫

情防控补充要求公告》，愿意遵守相关规定，并做如下承诺：

1.本人在考前自我监测健康情况正常，保证体温低于 37.3℃，

目前没有发热、咳嗽、乏力、胸闷等症状，如在入场前和考试中有发

烧（体温超过 37.3℃）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状，本人自愿选择放弃考

试或听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进入备用隔离考场应试。

2.本人及同住家庭成员：

（1）没有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；

（2）没有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。

3.本人近期旅居史：

本人对以上填写和承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瞒报、错报、漏

报等情况引起疫情传播和扩散，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 身份证号：

联系手机：

2021 年 月 日

注：考生须在本人近期旅居史选项上打“√”，每科交考点一份承诺书。

□ 4 月 26 日以后有中高风险或重点管控地区旅居史；

□ 考前仍在隔离期间或中高风险地区；

□ 非以上 2 种情况。


